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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临时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为解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美华东产能紧张的发展瓶颈，公司急需进行扩产改造及生产

布局规划调整，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拟向外发展并投资建设新的原料药生产基地。 经

公司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江苏九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的议案》。 本公

司拟以

２９０７

万元收购九阳生物

５１％

股权， 并在完成股权转让后对九阳生物以现金方式增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合计金额为

１０

，

９０７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九阳生物

７９．６１％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３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因制剂产品销售规模持续增长，导致目

前杭州祥符桥生产场地医药原料药产能趋于饱和， 急需进行扩产改造及生产布局规划调整。

在此背景下，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拟另行投资建设原料药生产基地。 经考察调研浙江

省内外多个地区医药化工园区并进行综合比较，公司拟以收购江苏射阳开发区江苏九阳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阳生物”）股权并进行增资的方式，实施并启动该项目。 根据之前

与九阳生物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军达成的意向， 本公司拟以

２９０７

万元收购其持有的九阳生

物

５１％

股权，并在完成股权转让后对九阳生物以现金方式增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及

增资合计金额为

１０

，

９０７

万元，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九阳生物

７９．６１％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

东。

上述事宜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召开的六届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将于近期和九阳生物股东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

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九阳生物股东李军、范玉霞（系夫妻关系），其中李军出资

３

，

７５０

万元，占

九阳生物注册资本的

８９．２９％

，任公司董事长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范玉霞出资

４５０

万元，占九

阳生物注册资本的

１０．７１％

。

本公司本次拟受让九阳生物

５１％

股权，其中，受让李军持有的九阳生物

４０．２９％

股权，受

让范玉霞持有的九阳生物

１０．７１％

股权。 九阳生物其他股东放弃对上述股份的优先受让权。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九阳生物

５１％

股权，李军持有九阳生物

４９％

股权（本公司对九

阳生物增资完成后，李军持有九阳生物股权比例将降为

２０．３９％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江苏九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原名江苏九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

盐城市射阳工商行管理局登记注册， 取得注册号为

３２０９２４００００２７４８４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公司注册资本

４

，

２００

万元，现有股东为李军夫妇，合计持有九阳生物

１００％

股权。

九阳生物是一家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和生物发酵产品生产的制药企业，经营范围：许可经

营项目：原料药（替考拉宁、杆菌肽、杆菌肽锌、夫西地酸、夫西地酸钠、两性霉素

Ｂ

、硫酸多黏

菌素

Ｂ

、盐酸去甲基金霉素、盐酸米诺环素）生产、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生物技术研究、推广；

生物制品研究、开发；生物质提取机械及配件制造、销售。 公司厂区位于江苏盐城射阳经济开

发区海都北路，占地面积约

１２０

亩，建有抗生素工程中心、发酵车间、提取车间、精制车间、仓

库、质检办公综合楼、动力中心、蒸汽减压站、污水处理站、冷冻机房等，已建成建筑面积约

１７０００

平方米，在建项目规划建设面积约为

２８０００

平方米。

公司目前主要生产和研发品种均为发酵类原料药，属非抗生素类抗菌素。 主要包括：替考

拉宁、多粘菌素

Ｂ

、夫西地酸及钠盐、杆菌肽、杆菌肽锌等。 以上品种都是采用生物发酵技术进

行生产，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２

、九阳生物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开工建设，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一期建成投产。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

业收入

１１３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７７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规模

１．０４

亿元，

总负债

７１２２

万元，净资产

３２８７

万元（其中九阳生物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对其以债权转资本金

方式进行增资

３２０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４％

。净资产与注册资本的差额，系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投入运营以来因经营规模尚未有效扩大，累计经营亏损所致。

３

、九阳生物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

未发生任何关系，也未发生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４

、九阳生物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九阳生物的资产和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和九阳生物股东事前约定，同意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九

阳生物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以评估结果作为股权转让的依据。 为此，公司聘请了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和坤元资产评估公司对江苏九阳生物进行了审计和资

产评估，分别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４６０６

号审计报告和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２８０

号评估报告，审计

和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审计和评估的总体情况如下：

１

、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

１

）经审计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

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注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４８９１ ９３２７ １０４０９

负债

３９４５ ８８５２ ７１２２

净资产

９４６ ４７５ ３２８７

应收账款

９６ １２５ ０

固定资产

９０５ ５０４７ ５０１９

在建工程

８１８ ２１０７ ３０８８

无形资产

１２８７ １２８１ １２６８

短期借款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９００

应付账款

３０２ ２８６１ ３２２４

其他应付款

２１５１ ４４８７ ２０９０

（

２

）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

时间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上半年

营业收入

１１３７ ３２６

营业成本

１１７７ ３８７

销售费用

３ ８

管理费用

２３０ １９２

财务费用

１１０ １４０

净利润

－３７７ －３８８

注：上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数据来自九阳生物

２０１０

年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数据经本次天健事务所审计；九阳生物

２００９

年底刚投入正式运营，经营数

据从

２０１０

年度开始列示，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从审计结果看，公司由于建成时间不长，正处于市场开拓期，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出现经营性亏损。 但从生产实际来看，经过前期的国外市场拓展和认证，已有固定的下游客

户，但因资金不足对扩产改造影响较大。 目前因未来订单确定，正在集中添置设备，进行扩产

改造，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经营形势将较之前出现扭转，未来几年都有望通过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获得快速增长。

２

、负债及资产抵押担保情况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九阳生物短期银行借款合计

１９００

万元，对外担保总额为

５００

万元

（为对关联方的担保），股东及关联方为其担保总额为

５００

万元。 上述因银行借款涉及的资产

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如下：

（

１

）房地产抵押情况：

序

号

名称 权证号

证载面积

（

Ｍ

２

）

抵押面积

（

Ｍ

２

）

抵押到期时

间

基准日借

款余额

（

万元

）

被担保公

司

抵押贷款

银行

１

土地

射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２０８８

号

７７

，

４７６．００ ３８

，

０３３．６０

２０１２－１１－

１８

１

，

１００

［

注

１

］

九阳生物

公司

工行盐城

支行

２

一号车

间一层

射房权证东开发字

第

２００９１０１１

号

４

，

３２０．００ ４

，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

１８

３

一号原

料库

射房权证东开发字

第

２００９１０１０

号

４

，

３２０．００ ４

，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

１８

４

办公大

楼

射房权证东开发字

第

２００９１０１２

号

３

，

５２９．４７ ３

，

５２９．４７

２０１２－１１－

１８

５

一号车

间二层

射房权证东开发字

第

２０１０２９７４

号

３

，

３６５．００ ３

，

３６５．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２７

３００

［

注

２

］

九阳生物

公司

工行盐城

支行

６

冰机房

射房权证东开发字

第

２０１０２４０８

号

３７０．６３ ３７０．６３

２０１２－１２－

２７

７

空压机

房

射房权证东开发字

第

２０１０２４０９

号

３７０．６３ ３７０．６３

２０１２－１２－

２７

８

土地

射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２０８８

号

７７

，

４７６．００ ３９

，

４４２．４０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

６００

江苏沃尔

德实业有

限公司

（

注

：

见下

对外担保

说明

）

中国银行

盐城亭湖

支行

９

合计

９３

，

７５１．７３ ２

，

０００

［注

１

］：同时自然人李军和范玉霞为该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注

２

］：同时自然人李军和范玉霞为该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

２

）股东为其担保情况

九阳生物以账面原值为

１２

，

６８５

，

５５７．００

元的机器设备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射阳县金城担保

有限公司，由射阳县金城担保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为公司在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取得借

款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自然

人李军和范玉霞为九阳生物与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之间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为

５００

万元的

保证担保。

（

３

）对外担保情况

九阳生物以账面原值为

６

，

８５２

，

８９３．６０

元、 账面价值为

６

，

４８７

，

４０５．９３

元的土地使用权作

为抵押物，为关联企业江苏沃尔德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亭湖支行之间

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为

５００

万元的抵押担保， 担保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江苏沃尔德实业有限公司在上述担保项下的借款余额为

６００

万元。

九阳生物及其股东承诺：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其他资产抵押、质押、对

外担保、未决诉讼、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事项。

关于九阳生物审计的详细情况，参见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４６０６

号审计报告。

３

、股权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的对象为江苏九阳生物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 评估范围为九阳生物公司的全

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 按照九阳生物提供的业经天健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会计报表反映，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

分别为

１０４０９

万元、

７１２２

万元、

３２８７

万元。 经评估，上述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的评估值分别

为

１２８３９

万元、

７１２２

万元和

５７１７

万元。 股东权益增值

２４３０

万元，主要来自于土地使用权增

值

３０５

万元，公司产品生产技术（原先未入账，账面值为零）增值

１８６３

万元，固定资产增值

２０５

万元，流动资产（主要为存货）增值

５７

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单位： 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一

、

流动资产

１０

，

３４８

，

０９１．２２ １０

，

９１４

，

９９０．２４ ５６６

，

８９９．０２ ５．４８

二

、

非流动资产

９３

，

７４２

，

８０５．９４ １１７

，

４７２

，

６９６．５９ ２３

，

７２９

，

８９０．６５ ２５．３１

其中

：

固定资产

５０

，

１８６

，

４１１．１３ ５２

，

２３８

，

５９２．００ ２

，

０５２

，

１８０．８７ ４．０９

在建工程

３０

，

８８０

，

６０４．５９ ３０

，

８８０

，

６０４．５９

无形资产

１２

，

６７５

，

７９０．２２ ３４

，

３５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１

，

６７７

，

７０９．７８ １７１．０２

—

土地使用权

１２

，

６７５

，

７９０．２２ １５

，

７２７

，

６００．００ ３

，

０５１

，

８０９．７８ ２４．０８

—

其他无形资产

０．００ １８

，

６２５

，

９００．００ １８

，

６２５

，

９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０４

，

０９０

，

８９７．１６ １２８

，

３８７

，

６８６．８３ ２４

，

２９６

，

７８９．６７ ２３．３４

三

、

流动负债

７１

，

２１９

，

９２５．７８ ７１

，

２１９

，

９２５．７８

四

、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７１

，

２１９

，

９２５．７８ ７１

，

２１９

，

９２５．７８

股东权益合计

３２

，

８７０

，

９７１．３８ ５７

，

１６７

，

７６１．０５ ２４

，

２９６

，

７８９．６７ ７３．９２

产品技术的评估情况：

本次评估机构采用了未来收益现值法对上述产品技术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收益期限

为

１０

年，收入分成率为

４．９％

，折现率为

１６．１４％

，评估价值为

１８６２

万元。 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

年份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一

、

产品销售收入

１

，

５０３．５６ ４

，

０６１．５５ ５

，

２４７．８９ ６

，

６８２．５２ ８

，

３６２．５５

二

、

收入分成率

４．９０％

三

、

分成收益

７３．６７ １９９．０２ ２５７．１５ ３２７．４４ ４０９．７６

四

、

折现率

１６．１４％

五

、

折现系数

０．９２７９ ０．７９９ ０．６８７９ ０．５９２３ ０．５１００

六

、

折现值

６８．３６ １５９．０２ １７６．８９ １９３．９４ ２０８．９８

项目

／

年份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一

、

产品销售收入

１０

，

２０３．４９ １２

，

１２０．３９ １３

，

８０１．２８ １５

，

０２５．７７ １５

，

６１８．７７

二

、

收入分成率

４．９０％

三

、

分成收益

４９９．９７ ５９３．９０ ６７６．２６ ７３６．２６ ７６５．３２

四

、

折现率

１６．１４％

五

、

折现系数

０．４３９１ ０．３７８１ ０．３２５６ ０．２８０３ ０．２４１４

六

、

折现值

２１９．５４ ２２４．５５ ２２０．１９ ２０６．３７ １８４．７５

七

、

合计

１

，

８６２．５９

公司产品生产技术增值

１８６２．５９

万元的原因说明：

（

１

）纳入本次资产评估的九阳生物拥有的生产技术（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夫西地酸及其

钠盐、替考拉宁、杆菌肽及其锌盐等抗生素原料药的处方生产工艺、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及相

关的研究资料和文件。

（

２

）上述相关产品专有技术及无形资产系由九阳生物自主独立研发，其所有权归九阳生

物所有。 但九阳生物历史上由于财务核算不规范，相应的研发投入及支出基本进行了费用化

处理，账面上未转为无形资产列示。

（

３

）九阳生物已就上述技术中的专有及核心部分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

５

项发明专利

申请，分别为：

①

申请号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２８８６．９

，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提取分离夫西地酸的方法”，申请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②

申请号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０８２５．３

，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夫西地酸的发酵生产方法”，申请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③

申请号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０８３３．８

，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发酵法生产夫西地酸的培养基”，申请

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④

申请号

２０１０１０６０６５７５．Ｘ

，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杆菌肽锌的制备方法”，申请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⑤

申请号

２０１０１０６０６５８５．３

， 发明创造名称为 “一种提取分离杆菌肽的方法”， 申请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上述第

１－３

项专利申请人为九阳生物公司的前身“江苏九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

４－５

项专利申请人为九阳生物。 截至评估基准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受理公司提出的上述专利申

请，其中夫西地酸制备技术的相关专利申请（上述

１－３

项）现处于实质审查阶段，杆菌肽及其

锌盐制备技术的相关专利申请（上述

４－５

项）现处于初审阶段。

九阳生物申报的夫西地酸及其钠盐、 替考拉宁、 杆菌肽及其锌盐等产品的药物主文件

（

Ｄｒｕｇ Ｍａｓｔｅｒ Ｆｉｌｅ

）已通过美国

ＦＤＡ

认证审查，但申请人为公司关联方江苏沃尔德实业有限

公司，九阳生物及关联方江苏沃尔德实业有限公司以及李军已通过协议约定并承诺相关认证

资格及权利归九阳生物所有。 公司目前正积极申报

ＧＭＰ

认证及欧盟

ＣＯＳ

认证， 另有来自美

国、印度等多家公司计划对公司生产基地进行审计，目前公司已陆续接到来自美国、南美客户

的订单。

关于九阳生物股权评估的详细情况，参见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２８０

号评估报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审计和评估结果，本公司已就九阳生物股权收购和今后合作事宜，与九阳生物

现有股东李军达成了如下意向：

１

、本次经评估九阳生物净资产值为

５７１６．７

万元，本公司和李军（以下简称“双方”）一致同

意九阳生物全部股权的价值以该评估数据为参考， 双方最终确认以

５７００

万元作为九阳生物

全部股权价值的作价依据。 本公司将收购九阳生物

５１％

股权，收购价格为

２９０７

万元；收购完

成后，本公司占九阳生物注册资本的

２１４２

万元，持有其

５１％

股权；李军占九阳生物注册资本

的

２０５８

万元，持有其

４９％

股权。

２

、在上述股权转让后，出于本公司今后将九阳生物作为公司生产基地，转移若干原料药

产品并进一步扩产改造的需要，本公司与九阳生物股东李军就增资事宜达成如下意向：由本

公司以现金方式对九阳生物进行单方面增资

８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九阳生物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

以九阳生物本次经评估的， 并经双方确认的股权价值

５７００

万元为基础， 在本公司增资

８０００

万元后，以九阳生物净资产

１３７００

万元作为增资后股东持有股权比例的计算依据。 其中本公

司实际出资（

２９０７＋８０００

）

＝１０９０７

万元，持有九阳生物

７９．６１％

股权；李军实际出资

２７９３

万元，

持有九阳生物

２０．３９％

股权。今后九阳生物如需继续增资，需双方协商并一致同意后方可进行。

综上所述， 本公司本次对九阳生物实施股权收购和增资合计出资金额为

１０９０７

万元，其

中支付股权转让款

２９０７

万元，实施现金增资

８０００

万元。

３

、公司计划在九阳生物生产基地的总投资约

２．５～３

亿元，本次增资作为第一期资金投入，

将首先启动其项目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 今后将根据工程建设进度并结合其经营情况，以及

公司转移产品和新报批产品的审批进度，对其进一步实施增资、借款或贷款担保等资金支持

措施。

五、涉及本次股权收购和增资的其他安排

１

、关于涉及股权转让后未来收益的约定和安排

鉴于目前对九阳生物初步资产评估中约

１８６２

万元为无形资产 （主要为包括夫西地酸及

其钠盐、替考拉宁、杆菌肽及其锌盐等抗生素原料药的处方生产工艺、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及

相关的研究资料和文件），该部分无形资产的现有收益不能反映其市场价值，但未来收益的实

现具有不确定性，为保护双方各自利益，在转让价格中公平体现无形资产未来收益带来的价

值，双方约定：对九阳生物目前在产的上述产品在本公司收购后仍进行单独收益核算，如其未

来的总销售收入和净利润的实现值超出本次评估和双方约定的预测值， 则未来实际超出部

分， 由本公司在约定期限内参照原先无形资产评估价值

１８６２

万元的基础上对九阳生物原股

东给予相应的转让价格补偿。 双方商定的具体标准为：

（

１

）

２０１１

年上述产品单独核算的净利润参考标准为

１５０

万元（税后）；如超出该目标值，

差额部分由本公司根据双方确认的金额对九阳生物原股东给予补偿；

（

２

）

２０１２

年上述产品单独核算的净利润参考标准为

４００

万元（税后），如超出该目标值，

差额部分由本公司根据双方确认的金额对九阳生物原股东给予补偿；

（

３

）

２０１３

年上述产品单独核算的净利润参考标准为

５００

万元（税后），如超出该目标值，

差额部分由本公司根据双方确认的金额对九阳生物原股东给予补偿。

双方将在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具体明确该事宜。

关于上述收益补偿事项的说明：

１

、 公司已就收购后九阳生物的人事安排和组织架构和九阳生物股东李军达成了一致意

见：除公司派遣主要管理人员外，李军将作为九阳生物的董事和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生产

经营，做大做强九阳生物成为双方的共同利益。 公司认为，通过和九阳生物股东签署未来收益

补偿协议， 能够降低原先其预期的较高无形资产增值给公司带来的一次性支付的潜在风险。

该补偿条款期限包括

２０１１

年仅有三年，如实际触发补偿也可合计获得保底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利

润（增资后公司持有九阳

７９．６１％

股权）。同时因未来三年中公司将对九阳生物开展项目建设和

产品转移，建成后拟转移产品还要涉及药政审批，时间进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对应的新业务产

出和利润还难以完全体现，在此期间通过激励条件由其原股东继续国际市场业务，增加公司

收入和利润能够做到双赢的结果。

２

、本次审计评估中发现九阳生物在建工程项目中包括职工宿舍楼项目，位于射阳经济开

发区海都北路的公司厂区内，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开工建设，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完工。 该项目计划建

设面积为

１

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达

１

，

５００

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该项目正处于主体工程施

工阶段。 该职工宿舍楼的部分房间公司已作为职工福利性住房，向内部员工销售，合计收到销

售款

１２

，

９５４

，

８１５．２７

元，账列其他应付款科目中。

说明：该部分资产对应土地证为工业性质，所建房屋为职工宿舍，不能作为商品房销售，

九阳生物目前做法违反有关规定，且购房职工权益也得不到相应保障。 今后公司控股后如有

纠纷，会有潜在风险。

为此，公司和九阳股东李军约定：在此次股权收购后，拟退还上述收到的预售房款，并以

租赁的方式和职工签署使用协议。 今后在条件成熟时，将通过协议安排的形式，由将九阳公司

将目前在建的部分职工宿舍楼和后勤综合楼等资产单独划分，转让给现股东李军，由其进行

经营管理，今后该部分资产对应的所有权利由李军享有，对应的义务和经营风险也由李军进

行承担，与九阳生物无关。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收购九阳生物股权并进行增资，主要目的是为抓住医药行业未来面临的黄金发

展机遇，解决公司产能紧张的发展瓶颈，并推动公司整体产品结构进行调整。 公司通过收购九

阳生物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将九阳生物未来定位为公司特殊的发酵原料药生产与合成原

料药生产基地，这对公司医药工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１

）缓解公司产能不足的发展瓶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美华东目前生产基地在杭州祥

符桥，以发酵类原料药为主。 从今年整体情况来看，由于百令胶囊和卡博平等制剂产品销售保

持较快增速，对原料需求持续扩大。 公司发酵虫草菌粉产能已严重不足，导致上半年百令胶囊

市场供应已出现断档。 而免疫抑制剂类部分产品近年来因国内移植手术量在低位徘徊，目前

销售增长较慢，且该类产品原料生产为专用车间，公司产能还有富余，因此急需在现有厂区进

行产品结构调整及生产布局整体规划。

（

２

）随着杭州市城区的发展，祥符桥厂区面对周围环保压力的增大，造成公司新增的诸多

原料药新产品，特别是化学合成产品（公司五年联动规划期间新增的抗肿瘤产品领域，多数为

化学合成类），无法在现有祥符桥厂区布局生产，而且祥符桥厂区在杭州市城建统一规划下，

预计未来几年间，厂区面积将会缩小三分之一左右，多数新增的化学合成类原料药产品也必

须重新规划，集中在新场地生产。

此次公司选择控股九阳生物作为生产基地，由于其已具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公司将直接

利用其现有发酵场地和技术资源，尽快实施部分产品转移及启动新生产基地建设，这比新投

资建厂可节省约

２

年时间，对目前公司急需转移部分产品增加产能以及加快新产品报批认证

来说十分关键。

另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博华以生产化学合成原料药及制剂生产企业，不具备发酵产品生

产条件及技术力量，公司规划转移到西安博华以及其自身将报批的新药品种全部为化学合成

或半合成类产品，已基本无多余场地进行规划和改造。

（

３

）九阳生物虽然刚刚起步，但各方面的条件不错。 首先，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公司的发展

并欢迎华东医药在当地投资；其次，九阳生物目前其除了资金紧张，规模尚小外，历史包袱和

潜在问题较少；再次，公司主要生产发酵类原料药，发酵、提炼和精烘包等车间和设施齐备，动

力、污水处理等各项辅助设施也比较齐全，生产场地较大且都留有余量（周围还可征用预留用

地约

６０

亩）；此外，九阳生物选取的非抗生素类抗菌素，国内大药厂很少在做，产品的选择切

入比较独到，产品质量水平较高，基本都获得了国际认证，以出口为主，面临的市场竞争并不

激烈，未来市场前景较好。

（

４

）本公司控股九阳生物以后，一方面将抓紧扩产工程项目的进程，以满足我公司产品转

移和新产品的布局需要，预计在

２０１３

年底之前完成项目建设期及转移产品的注册认证，在此

之前九阳公司主营业务将以目前原料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 另一方面公司将结合九阳生物目

前的情况，加快其现有产品的研发报批进程，争取早日取得上述产品的生产注册批文，形成国

内国际市场全面销售的局面，以最大程度体现出其应有的经济效益。

（

５

）公司收购九阳生物并增资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如有不足，将结合银行贷款进行。 收购

并增资后，预计九阳生物

２０１３

年底之前主要靠自身现有业务经营发展。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盈利为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盈利为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盈利为

５００

万元，但此期间内，九阳

生物的项目建设会涉及到相关开办费及税费支出，将会影响其相应年度的盈利水平，总体上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影响不大。

七、备查文件

１

、华东医药六届临时董事会关于公司收购九阳生物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的决议；

２

、华东医药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九阳生物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的独立意见；

３

、华东医药与九阳生物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重组合作意向书》；

４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九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天健审

（

２０１１

）

４６０６

号〕；

５

、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九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

（

２０１１

）

２８０

号〕。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５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煤矿企业资源储量备案

以及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补偿赔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

灵石华瀛冯家坛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孙义煤业有限

公司、山西灵石华瀛天星柏沟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天星集广煤业有限公司和参股的

山西灵石致富煤业有限公司七家煤矿企业的煤炭资源储量备案工作已完成， 并分别取得山

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 上述各煤矿企业资源储量备案情况如下：

煤矿企业 备案文号

备案保有资源

储量

（

万吨

）

评估用保有资源储

量

（

万吨

）

差额

（

万吨

）

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

有限公司

晋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１１

］

３２７

号

２

，

５４３．００ １

，

２８５．７９ １

，

２５７．２１

山西灵石华瀛冯家坛

煤业有限公司

晋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１１

］

３２６

号

１

，

６２２．００ １

，

００８．３７ ６１３．６３

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

煤业有限公司

晋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１１

］

５０８

号

７

，

５８７．００ ３

，

６１９．７０ ３

，

９６７．３０

山西灵石孙义煤业有

限公司

晋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１１

］

２４３

号

３

，

２３８．００ ３

，

２７９．００ －４１．００

山西灵石华瀛天星集

广煤业有限公司

晋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１１

］

３７３

号

３

，

０４５．００ ２

，

９９１．００ ５４．００

山西灵石华瀛天星柏

沟煤业有限公司

晋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１１

］

３７２

号

４

，

３８２．００ ３

，

５７６．００ ８０６．００

山西灵石致富煤业有

限公司

晋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１１

］

２３８

号

３

，

８４１．００ ２

，

７７３．００ １

，

０６８．００

合计

－－ ２６

，

２５８．００ １８

，

５３２．８６ ７

，

７２５．１４

上述煤矿企业备案保有资源储量合计为

２６

，

２５８

万吨，较本公司收购时评估所采用的资

源保有储量合计高出

７

，

７２５．１４

万吨。如果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成功并完成对山西灵

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有限公司和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三家公司的收购，加上本公司已成功收购的新疆吉木萨尔县双安矿业有限公司，本公司下属

煤矿企业焦煤及其配煤拥有的保有资源储量合计为

３６

，

９１８

万吨、优质动力煤保有资源储量

为

１１４

，

３６８

万吨，总计煤炭保有资源储量为

１５１

，

２８６

万吨。

由于山西灵石孙义煤业有限公司备案后的保有资源储量低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

发行募资收购时评估所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

４１

万吨， 根据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出具的 《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收购四处煤矿矿业权评

估基础的承诺函》（相关内容披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１

、上述四处煤矿保有储量报山西省国土资源部门备案后，如果备案后的保有储量低于

评估所选用的保有储量，将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先行补偿赔付，然

后本公司再向相关转让方追偿。

２

、本公司先行补偿赔付标准，将根据四家煤矿的实际交易价格加上尚未缴纳的资源价

款后计算的保有储量单价，乘以备案后的保有储量与评估基础之间的差额，按照永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折算，即：补偿赔付额

＝

［（实际交易价格

＋

尚未缴纳的资源价款）

／

保

有储量］

×

（评估选用的保有储量—备案后的保有储量）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

例。

３

、 四家煤矿的实际交易价格加上尚未缴纳的资源价款后计算的保有储量单价分别为：

山西灵石天聚集广煤业有限公司

２９．７６

元

／

吨， 山西灵石天聚柏沟煤业有限公司

２８．４２

元

／

吨，

山西灵石孙义煤业有限公司

１５．４６

元

／

吨，山西灵石致富煤业有限公司

１７．２２

元

／

吨。 ”

为此，按照上述承诺，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应先行补偿赔付本公司

６３３．８６

万元。 永泰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将上述赔付款足额支付给本公司。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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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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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600690

编号：临

2011-030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与

Carlyle Asia Partners III

之附属公司签署战略合作之备忘录、可换股债券

及认股权证认购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1169.

HK

，本公司享有其

50.85%

的权益，以下简称

"

海尔电器

"

）董事会宣布：

1

、

2011

年

7

月

29

日，海

尔电器与凯雷投资集团管理的

Carlyle Asia Partners III

之

Hawaii Asia Holdings Limited

签署

战略合作之备忘录；

2

、

2011

年

7

月

31

日，海尔电器与

Hawaii Asia Holdings Limited

签署认购

协议。

一、战略合作之备忘录

Hawaii Asia Holdings Limited

有意向海尔电器提供综合渠道服务业务评估、 收购机会及

投资策略评估、物色与供应商之合作机会、招募人才等相关支持。 战略合作之备忘录仅体现海

尔电器与

Hawaii Asia Holdings Limited

的合作意向，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认购协议

在符合认购协议相关约定的前提下，海尔电器作为发行人向

Hawaii Asia Holdings Limit－

ed

发行可换股债券，债券本金共计

1,067,000,000

港元；债券到期日为债券发行日之第五周年

日；债券利息为年利率

3

厘；

Hawaii Asia Holdings Limited

可于发行日后十八个月或之后随时

将可换股债券全部或部分转换为海尔电器的股份，直至债券到期日前七日（美国及香港之银行

当日营业结束时止）；转化价初步确定为每股

10.67

港元。

在符合认购协议相关约定的前提下，海尔电器作为发行人向

Hawaii Asia Holdings Limit－

ed

发行共计

40,000,000

份认股权证；

Hawaii Asia Holdings Limited

可于发行日后十八个月或

之后随时认购海尔电器的股份（每一份认股权证附带认购一股海尔电器的股份的权利）直至自

发行日起满五年；行权价初步确定为每股

11.21

港元。

三、交易目的及交易影响

海尔电器董事会认为， 签署战略合作之备忘录及认购协议是海尔电器吸引策略投资者共

同投资于综合渠道业务事业的重要举措之一。凯雷投资集团认同海尔电器发展战略，在消费品

和分销领域深具经验，不仅投资团队实力雄厚而且其内部营运团队成员具备深厚管理经验，预

期将为本公司发展综合渠道业务提供有力支持。投资协议的达成，将为凯雷投资集团与海尔电

器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奠定稳定基础。 并且如可换股债券完成转换及认股权证随附之认股权

获全部行使，将为海尔电器发展核心业务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有助于提升海尔电器的综合竞

争力。

四、凯雷投资集团

凯雷投资集团是一家全球性另类资产管理公司，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已经管理着

84

支基金

1076

亿美元的资产。 凯雷投资于三大资产

--

企业私募股权资产、实物资产和全球战略

型金融资产，投资的地区包括非洲、亚洲、澳大利亚、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集中于航空与防

务、消费与零售、能源与电力、金融服务、医药保健、工业、基础设施、技术与商业服务、电信与传

媒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 凯雷投资集团在

20

个国家拥有

1000

多名员工。 凯雷官方网站为

www.carlyle.com

，凯雷中文官方网站为

www.carlyle.cn

，凯雷投资案例链接为

http://www.carlyle－

groupcreatesvalue.com

，凯雷有关视频链接为

www.youtube.com/OneCarlyle

。

有关战略合作之备忘录及认购协议的详细内容、 交易目的及交易影响等具体情况请参阅

海尔电器于本公告同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http://www.hkexnews.hk/index_c.htm

）的公告。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

300173

证券简称：松德股份 编号：

2011-036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募资金使用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募集资金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1874

号

"

文核准，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松德股份

"

）公开发行

1,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22.39

元，该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38,063.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332.12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4,730.88

万元，超募资金

189,455,827.29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出具的利安达验字

[2011]

第

1039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 截止目前超募资金的安排与实施情况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3700

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都发表了相关意见，同意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3

日使用超募资金完成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

8,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5

日使用超募资金完成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3

、截止目前，公司尚有超募资金

152,455,827.29

元

(

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8,000

万元

)

。

二、剩余超募资金安排

对于剩余超募资金，公司将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本着确保资金使用

安全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则，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围绕主业、合理规划、认真谨慎、妥善安排剩余超募资金。 公司在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前，

将履行相应的程序并及时披露，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

300173

证券简称：松德股份 编号：

2011-037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30

日与苏州斯迪

克电子胶粘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斯迪克

"

）签订了《设备制造技术保密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或

"

本协议

"

），此协议为框架协议。 本协议约定自签订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 斯迪

克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如能就涂布机质量、交期、价格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则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向公司采购。

二、协议合作方情况介绍

苏州斯迪克电子胶粘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3262.43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金

闯，公司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胶粘带；经销胶粘带；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斯迪克的经营情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 斯迪克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斯迪克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扩产各类电子胶粘材料涂布生产线多台套，而公司作为国内

具备生产涂布机成套设备能力的领先企业，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了《设备制造技术保密协

议》。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公司负责研发斯迪克所需的各类电子胶粘材料涂布生产线的技术

和设计，且双方承诺电子胶粘材料涂布线的成套设计技术文件和工程设计文件，不提供给任

何第三方用于电子胶粘材料生产线的设计和加工。

同时，斯迪克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如能就涂布机质量、交期、价格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则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公司采购。 公司在不能满足斯迪克要求的情况下，斯迪克方可向第三方

采购；在该等情况下，公司有权以公允价格等条件向第三方销售同类产品。

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均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双方共同设计的技术成果，斯迪克不能

独立使用联合设计成果用于印刷设备的设计与制造； 双方中有一方向国内外任何第三方提

供相应装备，必须经对方特许，其中，斯迪克的控股或参股公司向公司订购此设备，只需斯迪

克特许。 （斯迪克及其控股、参股公司或经其特许的其他公司以下统称

"

斯迪克及其关联公

司

"

）。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

、 公司为国内具备生产涂布机成套设备能力的领先企业，具备履约的能力。

2

、公司与斯迪克签订的销售合同，对公司

2011

年度业绩的影响，需要根据公司实际生

产情况及交货时间决定，目前尚不能确定。

3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关于未来具体签订的销售合同金额，尚不能确定。

4

、公司与斯迪克签订的上述框架协议系日常性经营行为，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

影响。

5

、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有利于公司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加速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为

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持，并且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公司与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发生的交易情况

1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发生的交易情况

2010

年

10

月

29

日，公司与斯迪克签订销售合同，销售数量为

2

台，合同金额共为人民

币

318

万元，截止公告日，该笔交易已正常履行完毕。 除上述交易外，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双

方未发生任何交易。

2

、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发生的交易情况

（

1

）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签订销售合同，销售数量为

3

台，合

同金额共为人民币

1629

万元，该合同在

2011

年

7

月

13

日公司累计收到斯迪克的

30%

预付

款后生效，目前该合同正在执行中，尚未履行完毕；

（

2

）

2011

年

7

月

30

日，公司与斯迪克及其关联公司签订了四份销售合同，销售数量

15

台，合同金额共为人民币

7037

万元，公司尚未收到预付款，合同未生效。

3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与斯迪克签署的合同总额累计为人民币

8984

万元（包括已经履

行完毕的

318

万元），其中双方于

7

月

30

日签订的四份销售合同尚未生效。

六、风险提示

1

、本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2

、本协议只是原则性、框架性规定，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确

定，即在协议有效期内，产品的销售数量、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3

、协议约定双方针对研发技术成果具有保密义务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在协议有效期

内，双方均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双方共同设计的技术成果，斯迪克不能独立使用联合设计

成果用于印刷设备的设计与制造；双方中有一方向国内外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应装备，必须经

对方特许，其中，斯迪克的控股或参股公司向公司订购此设备，只需斯迪克特许。

4

、协议在实际履行中，需要双方根据具体要求另外签订销售合同，在按时交货、提供产

品的质量和特性与合同规定的技术参数相符等条件下，履行预付款义务后

,

才具备执行条件。

如不满足上述要求，协议有违约赔偿、提前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

*ST

大地 公告编号：

2011－052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8

月

2

日开市起复牌。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31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名，董事胡虹因在国

外联系不上，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免去王铭内审负责人职务的议案》

基于内审负责人不正常履职。 为确保内部审计和监督工作的正常开展， 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

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

免去王铭内审负责人的职务。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请内审负责人， 以保证内审工作的正常开

展。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孙阳泽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及公司的实际工作需要，经研究，拟聘任熊艳芳女士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联系电话：

0871-7279185

电子邮箱：

xyfang1985@163.com

通信地址：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6

号。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大股东授权委托事项的意见》

（一）授权委托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收到第一大股东何学葵的授权委托书：

"

获悉公司目前面临重大经营危机和债务危机，本人作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前公司董事

长，为此十分忧虑。前期本人以所持公司

1900

万股股权为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近期相关借

款将陆续到期，公司已无力如期归还。 为此，本人特向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授权，依法按照规范程序对本人所持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转让，并以部分出让所得收入用于缓

解公司困难。 希望公司董事会寻找有能力并致力于绿色产业发展的新投资者帮助公司渡过当

前危机，以实现公司规范健康稳定发展。

授权范围如下：

1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收购方；

2

、拟定本次股权转让方案；

3

、实施与股权转让方案相关的决策程序、审批程序。

"

（二）何学葵及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2011

年

3

月

17

日晚，公司接云南省公安机关通知，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经当

地检察机关批准，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由云南省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截至目前，何学葵持有本公司股份

43,257,9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3%

。

2010

年

12

月

20

日， 何学葵持有的绿大地

43,257,985

股限售流通股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

2011

年

5

月

20

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 何学葵持有公司股份

43,257,985

股于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轮

侯冻结，轮侯期限为

24

个月。

（三）董事会关于第一大股东授权委托事项的意见

董事会在收悉第一大股东的授权书后，审慎研究讨论了第一大股东的授权及其委托事项，

因前述的案件仍在司法审查过程中，且何学葵所持公司股权相继设置了质押担保、司法冻结和

轮候冻结，目前进行受托事项存在法律障碍。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鉴于目前何学葵所持公司股

份不具备转让条件，待条件成熟、法律障碍消除后，再实施相关授权委托事项。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熊艳芳简历：

熊艳芳，女，

1985

年

9

月生，本科学历，会计师，毕业于云南财经大学，

2008

年

6

月至今，在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

熊艳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

*ST

大地 公告编号：

2011－053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

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0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公司股票交易

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开市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ST

）。

近期，董事会督促公司落实相应的措施力争消除上述不利因素，现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内部控制制度完善

1

、组织专家团队，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梳理。 对已制定的《二十四项业务内部控制规范》进

行进一步优化，重新启用优化后的、符合行业规律和公司实际情况的《二十四项业务内部控制

规范》。

2

、新聘请具有专业资质和较高业务水平的财务经理，不断规范财务管理，强化财务预算、

控制和成本管理工作。

二、规范工程收入和成本的确认

1

、加强工程预算管理，对各阶段预算进行严格把控，使各类预算满足工程项目施工的需

要。

2

、全面梳理工程档案，提升工程管理质量，通过财务部和工程部核对账目的机制，不断规

范工程核算流程，使工程收入和成本的确认依据更加充分。

三、北京基地温室资产的盘活

根据已形成的规划调整方案，公司已配备相应人员对北京基地温室资产进行盘活，但由于

目前公司资金困难，收效不大，截至六月底仍未实现盈利。

四、案情进展情况

实时跟踪公司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案情进展，一旦案件出现转机，将及时取回公司财务资

料，消除

2011

年年报审计资料查询限制影响，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五、风险提示：

1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搞好维稳工作、健康规范发展的指示精神，艰苦细致地开展各

项工作。 截止目前，公司员工队伍稳定，苗木生产正常，但资金状况十分紧张，对工程业务的顺

利开展带来较大困难。 同时，公司

8

月底还面临

8,983.31

万元的银行贷款到期的压力。

2

、

2010

年

3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总队的《调查通知书》（监稽

查总队调查通字

10006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绿大地立案调

查，目前稽查尚未有结果出来。

3

、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何学葵的通知，其持有的绿大地

4,325.7985

万股

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3%

）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

4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收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因涉嫌违规披露、未披露重要信息接

受调查，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5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晚公司接云南省公安机关通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何学葵

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经当地检察机关批准，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由云南省公安机关执行逮

捕，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6

、

2011

年

4

月

8

日，公司接云南省公安机关通知，财务总监李鹏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

重要信息罪，已于

2011

年

4

月

7

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李鹏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取保

候审，目前在公司正常工作。

7

、

2011

年

4

月

30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11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中，公司预计

2011

年

1-6

月净利润亏损

900

万元

-1400

万元。

8

、

2011

年

5

月

31

日， 公司获悉控股股东何学葵持有公司股份

43,257,985

股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轮侯冻结，轮侯期限为

24

个月。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